
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无人机辅助

执法服务项目采购计划

一、大气无人机预警飞行航拍服务项目采购计划（150万）

（一）项目概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中发〔2021〕40 号）和《陕西省蓝天保卫战 2022

年工作方案》（陕政办发〔2022〕8号）文件要求，为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本项目将使用

无人机对辖区内重点区域进行辅助执法。以采购第三方无人

机公司航拍服务的形式，在我市辖区内利用无人机航拍巡查

技术手段进行大气无人机预警飞行航拍巡查工作。在巡查工

作中，利用无人机搭载摄像、大气污染因子数据采集等设备，

高效、准确、全方位收集目标区域内污染源位置信息、现场

航拍图像、污染情况等相关信息，配合无人机业务系统为西

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提供执法辅助依据。

（二）采购内容

大气无人机预警飞行航拍服务是针对建筑垃圾非法倾

倒、臭氧污染源锁定、国控/省控子站周边及重点企业进行

飞行航拍巡查任务。每次飞行巡查完毕后，将问题点航拍图

像、视频资料及相关位置信息，汇总形成问题点分布图，巡

查过程发现问题点地址、现场情况、经纬度等信息，通过无

人机业务系统平台汇总飞行的问题点信息，形成问题点分布



一张图展示，多次飞行数据可做差异对比分析，跟进污染问

题处理进度，便于查看问题情况，整理输出飞行巡查报告。

合同期内根据实际工作需求随机安排飞行巡查任务。按单次

航拍巡查面积 1K㎡计算，飞行巡查总次数 300次。

（三）组织实施

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进行招标采购。

（四）内容参数要求

1、无人机设备

对大气无人机预警飞行航拍服务提供 3架无人机设备进

行服务，其中 1 架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2 架多旋翼无人

机。

（1）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1 架）：续航时长 3.5H

（210min）、最大起飞重量：13.5kg、抗风能力：不小于 6

级风（阵风 7 级）。

（2）多旋翼无人机（2 架）: 经纬 M300 RTK、续航时

长：55 分钟、最大上升速度：6 米/秒、最大水平速度：23

米/秒、抗风能力：七级风、并可搭配多种云台使用。

2、搭载设备

（1）使用无人机搭载相关设备，对目标区域进行航拍

飞行巡查，及时发现空气数据异常区域，锁定污染源，获取

图像、数据等相关信息，在无人机业务系统中展示，可实时

生成 2D/3D 大气污染因子分布热力图，支持一键生成 PDF 版



巡查报告。报告需提供巡查区域内 PM2.5、PM10、NO₂、臭氧、

SO₂、CO、VOC 七项大气污染因子的相应指标情况。

（2）使用无人机飞行器搭载高清图像设备,对目标区域

进行航拍,相关航拍图像信息应在无人机业务系统中上传展

示。航拍信息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9600×6400 像素,视分辨率

不低于 1080P 像素。

3、车辆要求

提供满足本飞行任务计划的车辆要求。

4、人员安排

提供 2 个无人机飞行服务团队，每个服务团队配备至少

两个无人机驾驶员，且无人机驾驶员需持有中国民航局颁发

的飞行员驾驶执照。

5、空域报备

无人机飞行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全程保障无

人机飞行安全，协助办理无人机飞行空域报备服务。

6、数据处理

根据指定区域无人机航拍视频、图片资料成果，在无人

机业务系统上对黄土裸露、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环境问题

进行系统影像识别，实现污染源锁定、污染物类型分析、问

题点位置信息获取等功能，形成问题航拍巡查问题报告。

7、无人机业务系统平台

根据无人机航拍采集数据资料，将所有飞行数据采集成



果在无人机业务系统界面中展示，展示内容包含：业务分析

管理、数据分析管理、巡查报告管理以及多图表可视化数据

分析中心，无人机航拍图片、视频资料展示，无人机飞行计

划查询、飞行纪录、飞行任务数据统计、工作量统计等可视

化业务数据，最终形成航拍巡查问题输出报告。

二、无人机日常辅助执法服务项目采购计划

（一）项目概况

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根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无人机执法能力试点建设的通知》（陕

环执法函〔2019〕78号）、《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重点涉气企业生态环境无人机执法试点

的通知》（陕环函〔2020〕2 号）文件等有关要求，为进一

步拓展非现场端监管的手段及应用，使用无人机对我市辖区

内重点区域进行航拍。通过采购第三方无人机航拍巡查服务

的形式，对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自然生态保护区、重点网格

污染源、重点河流及敏感水域固体废物倾倒、重点工业园区

等重点区域进行航拍。在辅助巡查工作中，利用无人机搭载

专业设备，收集目标区域内污染源位置、图像、视频等相关

信息，上传至生态环境执法无人机过程监控系统，对飞行数

据进行分析，形成飞行任务报告，为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支队提供执法辅助依据。

（二）采购内容

由第三方无人机公司提供垂起固定翼、多旋翼无人机、



无人机多功能运输车、无人机正射影像处理工作站等专业设

备，提供具有相关专业资格证书的飞行团队，协助办理飞行

的空域申请，服务期间按照调度安排和飞行流程进行辅助执

法巡查，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服务，通过无人机航拍飞行，

巡查违法建设、破坏生态及水源地污染等问题，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处理。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点进行多方位拍摄，进

行差异比对，反馈问题处理情况。

2、重点区域进行航拍巡查服务，使用无人机对重点区

域进行航拍巡查，提供工业园区污染源排查、重点污染源排

查或重点网格航拍飞行巡查服务。

3、重点河流及敏感水域、重点工业园固废倾倒航拍巡

查服务，使用无人机对重点河流及敏感水域固体废物倾倒、

重点工业园垃圾倾倒问题进行航拍飞行巡查，每次飞行任务

结束后，将飞行过程中发现的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等废物倾

倒点地址、污染类型等信息，输出巡查报告，呈现在陕西生

态环境执法无人机过程监控系统上，为执法支队提供执法依

据。

4、根据日常工作需要安排其他相关飞行任务。

合同期内根据实际工作需求调整安排飞行巡查任务，按

单次航拍巡查面积 1K㎡计算，飞行巡查总次数 260次。

（三）组织实施

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进行招标采购。

（四）内容参数要求



1、多旋翼无人机具体要求：四旋翼无人机,尺寸≥800

×650×400 mm（长×宽×高）,空机重量≥6Kg,最大起飞重

量≥9 kg，无人机正射影像原始照片清晰度≥4500万像素，

视频分辨率≥ 3800x2100@30fps，视频最大支持 200倍变焦，

红外镜头分辨率≥640X512@30fps。气体检测仪挂载能检测

PM2.5、PM10、SO₂、NO₂、臭氧、CO、VOC等环境污染因

子数据。

2、垂起固定翼无人机要求 ：电动无人机，机翼长度≥

3000mm, 机身长度≤1700mm；空机重量≥7kg、最大起飞重

量≥13kg，最大续航时间≥120分钟。挂载多种模块，机翼、

尾翼可快速拆卸组装，提高任务效率。

3、运输车辆要求：配备多功能运输车，3座以上，具有

足够空间，可同时运输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正摄影像处

理工作站，配备车载无人机电池保温箱，配备车载 220V供

电装置，可为无人机电池、车载无人机电池保温箱、正射影

像处理工作站供电。

4、正摄影像处理工作站配置要求：台式工作站，处理

器≥I9-12900K 3.19Ghz,内存≥32G,显存容量≥12G,硬盘容

量≥24T。

5、数据接入要求：无人机飞行航迹及航拍图像、视频

等接入生态环境执法无人机过程监控系统。

6、无人机飞行任务团队成员资质要求：至少 2 人须同

时持有多旋翼无人机 III 级及以上、垂起固定翼无人机 III

级及以上超视距驾驶员飞行执照（合格证），并同时取得通



信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7、空域及飞行流程要求：协助保障飞行的空域申请，

服务期间按照调度安排和飞行流程进行辅助执法巡查。


